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霹 靂 舞 屬 會 申 請 須 知 

 

(i) 霹 靂 舞 屬 會 會 員 

霹 靂 舞 屬 會 類 別  

A. 根 據 社 團 條 例 成 立 之 非 牟 利 團 體  

B. 根 據 公 司 條 例 成 立 之 私 人 擔 保 有 限 公 司  

入 會 資 格 :任 何 在 本 港 成 立 之 體 育 會 、 社 團 或 組 織 若 有 意 成 為 香

港 體 育 舞 蹈 總 會 之 霹 靂 舞 屬 會 ， 必 須 符 合 以 下 資 格 才 獲 本 會 考

慮 其 入 會 申 請 :  

1 .  已 按 香 港 法 例 正 式 成 立 超 過 一 年 ;  

2 .  該 年 度 必 須 有 兩 名 已 在 本 會 屬 下 之 香 港 體 育 舞 蹈 教 練 協 會 註

冊 之 霹 靂 舞 教 練 ， 而 其 中 一 名 必 須 為 該 團 體 之 會 長 或 主 席 (適

用 於 根 據 社 團 條 例 成 立 之 非 牟 利 團 體 )；  

3 .  有 十 名 或 以 上 在 本 會 正 式 註 冊 之 霹 靂 舞 運 動 員 ;  

4 .  有 三 十 名 或 以 上 會 員 ;  

5 .  該 申 請 團 體 曾 參 加 六 次 或 以 上 由 本 會 主 辦 之 活 動 (如 比 賽 等 )  

6 .  本 會 不 接 受 屬 會 名 稱 中 包 含 國 際、亞 洲、香 港、總 會 及 以 個 人

姓 名 等 字 眼 作 為 屬 會 名 稱 。  

7 .  屬 會 名 稱 需 以「 霹 靂 舞 會 B r e a k i n g  C l u b」或「 霹 靂 舞 會 有 限

公 司  B r e a k i n g  C l u b  L i m i t e d」 結 尾  

 

費 用 :首 次 登 記 費 $ 3 0 0 ;會 費 $ 3 0 0  

註 ：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登 記 豁 免 第 5 項 之 要 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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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i) 觀察會員 

至少符合以上 3 項(第 2、6、7 項)要求的申請者，可暫申請為觀察會員，建議一年內

盡快達到其餘要求，一年後總會將再檢視其申請。觀察會員可參加總會的比賽且享有

與屬會會員相同的報名減免優惠。。而在成績旁，其屬會名稱亦可作顯示。 

 

費 用 :首 次 登 記 費 $ 8 0 0 ;會 費 $ 8 0 0  

 

(iii) 臨時會員 

而臨時會員是指未符合(1-6 項)要求的申請者。建議一年內盡快達到所有要求，一年

後總會將再檢視其申請。臨時會員可參加總會的比賽且享有與屬會會員相同的報名減

免優惠。但在比賽成績旁，其屬會名稱將不作顯示。 

 

費 用 :首 次 登 記 費 $ 1 0 0 0 ;會 費 $ 1 0 0 0  

 


